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改预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待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公司对原有《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对照

如下： 

公司章程修改前 公司章程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药

材种苗培植；纸箱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

交电及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金属材料、文体办公用品、百

货的批发、零售；技术服务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药

材种苗培植；纸箱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

交电及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金属材料、文体办公用品、百

货的批发、零售；物业管理；技术服务与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修订对照表 

(修改预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待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公司对原有《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对照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一条 公司或公司拥有50%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单笔投

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

决定，报公司董事会备案。 

 

第十一条 公司或公司拥有50%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单笔投

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

决定，报公司董事会备案。 

第十二条 公司或公司拥有50%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单笔投

资，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累计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的30%以下的长期或短期投资审批权限，由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并按下列程序进行：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将有关投资

项目的基本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总经理报告，由总经理或

总经理办公会议对该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审查，

并负责投资方案的前期拟定、可行性分析与评估等调研工作，

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对投资方案进行评审；总经理向董事会提

交投资方案及方案的建议说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总经理

负责组织具体实施；同时应将上述情况及该投资项目的实施

结果报公司股东大会备案。 

 

第十二条 公司或公司拥有50%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单笔投

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累计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的30%以下的长期或短期投资审批权限，由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并按下列程序进行：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将有关投资

项目的基本情况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总经理报告，由总经理或

总经理办公会议对该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合理性进行审查，

并负责投资方案的前期拟定、可行性分析与评估等调研工作，

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对投资方案进行评审；总经理向董事会提

交投资方案及方案的建议说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总经理

负责组织具体实施；同时应将上述情况及该投资项目的实施

结果报公司股东大会备案。 

第十四条 涉及关联交易项目的投资其决策权限与程序参见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规则》。 

 

第十四条 涉及关联交易项目的投资其决策权限与程序参见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规则》；涉及

委托理财的投资其决策权限与程序参见《仁和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